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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 出埃及記 3:1-15 

摩西已被迫逃離埃及，因為他殺死奴隸的埃及主人事件被發現。他逃到西奈半島(“米甸 ”)，娶了葉忒羅(或流珥)的

女兒西坡拉為妻。他回到埃及，法老王(可能是塞提一世)已經過世，而那些被奴役的奴隸變得躁動不安。 

摩西領羊群“往野外去”：一個如在童話森林深處的秘境。那是位在西奈山(“何烈山”)附近，神的使者(或上帝本身)

以火的形式出現在他眼前 - 一個意味熱忱的象徵，純淨、亮光、神秘和(在這裡)不會熄滅的。摩西好奇的留下葉忒羅的

羊群過去查看(第 3 節)。接下來是最初始的先知的呼召。上帝顯現在那人面前，敦促他回到他的族民那裡，並作為神的

發言人，儘管會 遭遇 任何的異議與自己的不足。我們發現相較其他先知(如：耶利米、約拿)，摩西是不情願的：其實

他拒絕了四次！他有不回到埃及的理由，但終究返回埃及，因他相信他是上帝派來的。摩西就像亞伯拉罕和撒母耳，呼

應神的呼召說“我在這裡”(第 4 節)。把腳上的鞋脫下來(5 節)是古代近東地區一種表示尊重的常見形式。神自稱為先祖的

神，祂曾向先祖表明保護的承諾以回報他們的忠誠(第 6 節)。神是慈悲的；祂已經介入了，要從埃及人手中“拯救”(第 8

節)“我的百姓”(第 7 節)，把他們帶到迦南地。(在第 8 節的人民是指當時巴勒斯坦的土著。) 上帝交任務給摩西 (第 10

節) 但摩西提出了一個藉口：“我是甚麼人” (第 11 節) 竟能這樣做？上帝回答：“我必與你同在” (第 12 節) ；你們必在

這山上事奉我。摩西提出了另一種反對意見：我該怎麼告訴族人祢的名字？(第 13 節)知道某人的名字表示在他身上有

權柄，或者至少對他很了解。上帝的回答難以理解且希伯來文並不清楚：它可以被翻譯成：我是自有永有的 或那自有

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，並故意模糊。(沒有人能超越神的權柄)。摩西被囑咐要告訴以色列人，祂的稱謂是耶和華

（YHWH）或雅威(希伯來文)，或主(第 15 節)。 

共同經課-2    詩篇 105:1-6,23-26,45c 

    在 1-6節經文，以色列人，也是上帝的選民，“亞伯拉罕的後裔 ”(第 6 節)被邀請，當他們敬拜(“以祂的聖名誇耀 ”，

第 3 節，以及 “尋求耶和華 “)，要感謝神為他們所做的一切(“奇妙的作為 ”，第 5 節，“奇事 ”和 “判語 ”)。然後詩篇道出

聖經的歷史，從與族長們的立約(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)進入到應許之地。回顧這一切是如此奇特：神是所有歷史背後

的推手。“含地 ”(第 23 節)是埃及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。神使法老王和埃及人厭惡並用詭計待以色列人 - 這樣他們就在

摩西、亞倫帶領下開始出埃及(23-26 節)。 

共同經課-3    羅馬書 12:9-21 

    在前面的章節，保羅已向我們介紹 “慈悲 的神”(第 1 節)，亦即神為那些相信祂作為的人行事。在 1-8 節 ，他開始

解釋什麼應該是我們的回應，什麼才符合道德倫理生活，什麼意味順服上帝，什麼是基督教倫理，什麼是服事主 (11

節)。 

    “愛人不可虛假 ”(第 9 節)說明了對他人的愛 的意涵。第 10 節可被解讀為：要對你的基督徒同工有手足之愛；以最

大的尊榮對待他或她。然後 11-12 節 ：不要讓 你 為基督 的“火 熱 ”因 而懈怠；要在聖靈中熱心；去 “服事主 ”。要在神

的榮耀盼望中有喜樂，期待超越目前的苦難直到未來，並持續禱告。我們要與 “聖徒”，就是那基督的門徒之聖者 一起

分享 (“幫補 ”，第 13 節)。確實招待從其他地方來的基督徒(“客”，第 13 節)，是早期教會重要的事，因為當時在公共旅

館，旅客常被娼妓和土匪騷擾。 

    保羅現在述說何謂追求“什麼是 善”(9 節)，需要我們具備超越社會的態度。他似乎正在描繪福音的傳統(但不是福音

書本身 - 當時它們還沒被完全寫出)。第 14 節是在登山寶訓中。凡事要保持相互尊重，不要想到自己比其他人更好(第

16 節)。尋求什麼是在別人眼中 “高尚”的事 (第 17 節)。在你能控制的局面情況下，“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”(第 18 節)。

甚至從來沒有復仇的慾望(第 19 節)；將對罪惡的處理交給神(在末日時)。也許如第 20 節所述說，藉由羞愧 “你的敵人”，

他們可能會回轉、悔改。我們要以善勝惡(第 21 節)。 

共同經課-4    馬太福音 16:21-28 

    耶穌已經指示祂的門徒，交代他們代表祂傳講福音的使命。現在祂對門徒的信息轉移到教導他們，知道祂是彌賽亞，

必須(就著神的旨意和目的)經歷極大的痛苦 - 對大多數猶太人而言，這是不可想像的。(“耶路撒冷”，是先知被處死的

城市)。西門彼得領會耶穌是 “基督、是永生 神的兒子 ”(16 節)，但他還是不能接受彌賽亞即將面臨死亡的到來，耶穌

應該是直接升天，走向榮耀。 

    然後在第 24 節：成為耶穌的門徒，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生命全然交託(“拋棄老我 ”)，不保留任何屬於我們自己個人

的目標。願意放棄身體的舒適和安全，如果必要，要接受能為福音而犧牲。這種生活態度會導致與神連結出真正的生命。

第 26 節提出了一個反問：沒有任何人現在可以得到或“賺得 ”之物，能與 上帝在未來日子要賜給忠信者的相符合。將要

有一個交帳，就是在末日，當耶穌基督再來之時的榮耀。現在聽到這些話的人將還活著直到審判那日(第 28 節)。在早

期教會的人們預期末日將在自己有生之年內；然而今天一些人視登山變貌(續接在第 17 章)為這預言的實現。 


